	附件1：

	如东县物业项目经理信息采集表    编号：

		姓  名
	　
	性别
	　
	出生年月
	　
	籍  贯
	　
	 相  片

	政治面貌
	　
	学历
	　
	职  称
	　
	职称证书编号
	　
	

	毕业学校
	　
	专 业
	　
	毕业时间
	　
	

	身份证   号  码
	　
	从事物业管理工作年限
	　
	手机号码
	　

	所在企业
	　
	职  务
	　
	委派（任命）时间
	　

	项目名称
	　
	类 型
	
	面 积
	    万㎡
	值班电话
	　

	项目所在地
	            如东县           区（镇）      街道          社区   

	工作简历
	　

	奖惩情况
	　

	本人申请 意见
	            
	所在企业意见
	　

	
	       签名：
	
	             （企业盖章）

	
	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
	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乡镇（街道）意见
	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）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城管局 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）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1.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；   2.提供物业项目经理委派（任命）书复印件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本表一式三份，乡镇（街道）、城管局和物业企业各留存一份。







附件2：
如东县物业管理项目经理执业信息变更登记表
	项目名称
	 

	原项目经理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现任项目
经理姓名
	
	联系方式
	

	物业服务企业意见
	是否办理移交手续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备  注
	　


注：本表由变更项目经理所属企业填写，一式三份，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，项目属地街道、社区各执一份。


附件3：
如东县物业管理项目经理考核评分清单
单位：（章）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 月   日
	物业管理项目名称
	

	物业管理项目地址
	

	项 目 经 理 姓 名
	
	所属企业
	

	序号
	项目经理评分考核事项（共计6大类）
	扣分标准
	评分

	一、下列情形扣减1分

	1-1
	未在小区姓名位置公示项目经理信息或项目经理信息过期
	1
	 

	1-2
	工作人员衣冠不整，服装不统一，未挂牌上岗
	1
	 

	1-3
	维修不能做到约时不误、工完料清、住户确认、事后回访
	1
	 

	1-4
	未按约定进行绿化养护
	1
	 

	1-5
	未按约定实施保洁消毒服务
	1
	 

	1-65
	公共照明不及时修复，影响正常使用
	1
	 

	1-76
	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
	1
	 

	1-7
	工作人员衣冠不整，服装不统一，未挂牌上岗
	1
	 

	二、下列情形扣减2分

	2-1
	未向业主、使用人公开报修、投诉电话
	2
	 

	2-2
	未公开办事制度、办事程序及办事期限
	2
	 

	2-3
	未按消防规定管理消防设施器材
	2
	 

	2-4
	未制定治安、消防等突发事件应急方案，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和采取相应防范措施
	2
	 

	2-5
	急修项目2小时内未能赶到现场，24小时内未能及时处理
	2
	 

	2-6
	未建立设施设备档案，设施设备的运行、检查、维修、保养和业主报修记录的资料不完善
	2
	 

	2-7
	未及时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工作任务
	2
	 

	三、下列情形扣减3分 

	3-1
	服务人员未做到文明礼貌，举报投诉不登记、处置不及时
	3
	 

	3-2
	未在醒目位置公开办事制度、服务项目、收费标准
	3
	 

	3-3
	电梯因故障引起人员被困时，未能在半小时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理
	3
	 

	3-4
	未按规定对二次供水水箱进行清洁
	3
	 

	3-5
	污水满溢未及时处理
	3
	 

	3-6
	未按约定安排安全值班、巡逻服务，或安全值班、巡逻记录不实
	3
	 

	3-7
	“四比一创”检查66-69分的
	3
	

	3-8
	“12345”投诉平台、县长信箱等平台年案件量排名前1/3的
	3
	

	3-9
	年度第三方满意度测评，项目经理满意度60%(含)-70%的
	3
	

	四、下列情形扣减5分

	4-1
	违反规定或约定乱收费
	5
	 

	4-2
	收取物业管理服务费或特约服务费不出具收费凭证
	5
	 

	4-3
	未按规定公布维修资金的收支情况
	5
	 

	4-4
	电梯未按规定年检，紧急报警和呼叫装置失效
	5
	 

	4-5
	环境脏、乱、差，业主日常生活受到影响
	5
	 

	4-6
	业主或使用人对同一事项2次以上有效投诉
	5
	 

	4-7
	未经有关部门委托或合同约定，擅自停水、停电
	5
	 

	4-8
	未明确装饰装修管理事项，未履行装饰装修法定职责
	5
	 

	4-9
	不按规定向业主委员会或新的物业服务企业移交资料
	5
	 

	4-10
	“四比一创”检查60-65分的
	5
	

	4-11
	年度第三方满意度测评，项目经理满意度低于60%的
	5
	

	五、下列情形扣减15分

	5-1
	被物价部门认定乱收费
	15
	 

	5-2
	擅自改变自房屋及公共设施、场地用途
	15
	 

	5-3
	不服从行政主管部门指导、监督
	15
	 

	5-4
	因管理失职，造成重大事故
	15
	 

	5-5
	业主或使用人对同一事项有效投诉4次以上
	15
	 

	5-6
	新闻媒体负面报道2次以上
	15
	 

	5-7
	在合同约定期限内，单方面退出物业管理区域服务
	15
	 

	5-8
	消防、电梯、压力容器等未按规定实施专业化维保
	15
	 

	5-9
	“四比一创”检查60分（不含）以下
	15
	

	六、予以加分的情形

	6-1
	县级媒体正面宣传报道
	1
	

	6-2
	所管项目被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表彰
	1
	

	6-3
	所管项目被市住建局表彰
	3
	

	6-4
	省级新闻媒体正面宣传报道
	3
	

	6-5
	国家级新闻媒体正面宣传报道
	5
	

	6-6
	所管项目被省住建厅表彰
	5
	

	6-7
	所管项目被住建部表彰
	10
	

	6-8
	参加行业技能培训成绩优秀
	10
	

	6-9
	“四比一创”检查80分及以上
	3
	

	6-10
	“四比一创”检查90分及以上
	5
	

	评 分 合 计
	 

	备注：1、在100分的基础上加分或减分，得出年度分值。
2、本清单评分结果一式三份，县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备案建档一份，反馈物业服务企业、项目经理本人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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